
臺北市北投區吉慶里鄰工作會報 會議紀錄  
一、時間：112年 2月 8日（星期三）19時 00分 

二、地點：吉慶區民活動中心  

三、主持人：黃勝宗里長    紀錄：涂福賢  

四、市政府指導長官： 

五、上級督導人員：王錦莉視導  

六、參加人員簽到表： 

 

鄰 

 

 

長   

鄰

別 
簽 名 

鄰

別 
簽 名 

鄰

別 
簽 名 

1 劉坤田 2 (請假) 3 顏碧貞 

4 黃徐素真 5 鍾添煥 6 邱春香 

7 黃鳳嬌 8 (請假) 9 連郭素芬 

10 呂淑對 11 謝啓隆 12 劉素麗 

13 楊錦昌 14 (請假) 15 吳英良 

16 洪月裡 17 徐黃春美 18 陳美鶯 

 

 

 

 

 



區級單位簽到表 
 

單 位 
 

職 稱 
 

簽 到 

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課員 林鑫瑩 

北投區健康服務中
心 護理師 簡瑞伶 

石牌派出所 警員 鄭聿廷 

北投老人服務中心 社工員 何岱芸 

臺北市政府消防局
光明分隊 隊員 郭楚璿 

民意代表簽到表 
 

單 位 
 

職 稱 
 

簽 到 

臺北市議員林延鳳
服務處 

特助 陳泓銘 

立法委員吳思瑤服
務處 

特助 蕭明凱 

臺北市議員侯漢廷 
服務處 助理 黃礎晨 

臺北市議員汪志冰
服務處 

總幹事 陳桂炎 

臺北市議員陳慈慧
服務處 

主任 謝梅華 

臺北市議會 議員 陳賢蔚 

臺北市議會 議員 林延鳳 

七、區級單位工作報告： 



單 位 工 作 報 告 摘 要 備     註 
 

里辦公處 
1.里各項建議案處理情形。 
2.里各項經費使用情形。 

 

消防局光明
分隊 

1.熱水器更新補助宣導。 
2.CPR及 AED教學。 

 

北投區戶政
事務所 

1.出境 2年以上逕為遷出登記。 
2.善用戶政網路預約，洽公免排隊。 

 

石牌派出所 1.反詐騙宣導。 
2.犯罪預防宣導。 

 

北投區健康
服務中心 

1.失智症宣導。 
2.長照服務宣導。 

 

老人服務中
心 春季班課程宣導。  

 

八、宣導事項：(略) 

九、討論事項： 

    1.案由：討論 112年度植樹綠美化活動相關事宜 

      說明：時間訂於 3/11(六)，方式比照去年贈送苗木、草花、培

養土及肥料。 

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2.案由：討論 112年度鄰長自強活動相關事宜 

      說明：時間/暫訂 4月 29日(六)，地點/另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決議：日期、地點及方式委請里幹事規劃安排。 

 

    3.案由：討論 112年度睦鄰互助活動相關事宜 

      說明：時間暫定 5/6(六)舉辦，地點/另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決議：採一日遊方式辦理，授權里辦公處規劃。 

 

十、臨時動議： 

    1.建請於承德路 7段石牌路口至實踐街口，增設汽車停車位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會請議員辦理會勘，討論增設可能性。 



    2.實踐街 52號美廉社屋後響鈴擾鄰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若再發生時，會勸導店家改善。 

    3.實踐街 48巷 1號瓦斯行橡膠墊片過於凸出路面，恐絆倒路人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會至現場察看，若過於凸出，會勸導店家改善。 

    4.實踐街口及石牌路 1段 99號旁經常有民眾棄置垃圾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會請清潔隊前往稽查處理。 

    5.石牌路 1段 71巷 3弄 12號、石牌路 1段 52 號公共照明損壞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請各鄰回去調查公共照明使用情形，若有損壞回報

里辦公處，彙整後請廠商一併維修。 

十一、主席結論：(略) 

十二、散會：20時 50分 


